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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会议开幕 

(议程项目 1) 

1. 根据《巴黎协定》第十六条第六款，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

至 13 日在西班牙马德里的马德里博览会中心举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

议第二届会议主席卡罗莱纳·施密特(智利)于 12 月 2 日星期一主持召开了届会

第 1 次会议。1 2 

  

 1 本报告所指《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的会议为全体会议。 

 2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与《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和作为《京

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

结合举行。《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议事情况载于另行编写

的报告。届会期间举行的《公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及《协定》/

《公约》缔约方会议联席会议的议事情况载于《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并交互参照见于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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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组织事项 

(议程项目 2) 

 A. 通过议程 

(议程分项目 2(a)) 

2.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1 次会议审议了载有临时议程的 FCCC/PA/ 

CMA/2019/4 号文件。主席回顾了缔约各方就具体项目达成的谅解。 

3. 本着这一谅解，主席建议通过 FCCC/PA/CMA/2019/4 号文件所载议程如

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b) 增选主席团成员； 

 (c) 安排工作，包括附属机构的届会； 

 (d) 核可全权证书报告； 

 (e) 《巴黎协定》的批准情况。 

3. 附属机构的报告： 

 (a)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报告； 

 (b) 附属履行机构的报告。 

4.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5. 《巴黎协定》之下的公共登记册： 

 (a) 《巴黎协定》第四条第十二款所述公共登记册运作和使用的模式

和程序； 

 (b) 《巴黎协定》第七条第十二款所述公共登记册运作和使用的模式

和程序。 

6.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3 

7. 与资金有关的事项： 

 (a) 与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有关的事项； 

 (b) 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指导； 

 (c) 对全球环境基金的指导； 

 (d) 与适应基金有关的事项。 

  

 3 本议程项目的列入并不预判治理华沙国际机制相关事项的结果。 

http://undocs.org/ch/FCCC/PA/%20CMA/2019/4
http://undocs.org/ch/FCCC/PA/%20CMA/2019/4
http://undocs.org/ch/FCCC/PA/CMA/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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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的联合年

度报告。 

9. 《巴黎协定》之下的能力建设。 

10.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的报告。 

11. 与《巴黎协定》第六条有关的事项： 

 (a) 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款所述合作方法的指导； 

 (b) 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的规则、模式和程序； 

 (c) 《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八款所述非市场方法框架下的工作方案。 

12. 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a) 2018 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 

 (b) 2018-2019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c) 2020-2021 两年期方案预算。 

13. 高级别会议： 

 (a) 缔约方的发言； 

 (b) 观察员组织的发言。 

14. 其他事项。 

15. 会议结束： 

 (a) 通过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

会议报告草稿； 

 (b) 会议闭幕。 

4. 同样在第 1 次会议上，20 个缔约方的代表作了发言，包括代表小岛屿国家

联盟；环境完整性小组；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及不丹和

尼泊尔所作的发言。 

(待补) 

 B. 增选主席团成员 

(议程分项目 2(b)) 

(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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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安排工作，包括附属机构的届会 

(议程分项目 2(c)) 

5. 主席在第 1 次会议续会上提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采用缔约方

会议商定的工作安排。4 

6. 主席告知《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

履行机构可能就已经纳入其各自议程的事项提出决定或结论草案建议，请《协

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在下列议程项目下审议和通过： 

项目 4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项目 6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5 

项目 8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与

 网络的联合年度报告 

项目 10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的报告 

项目 11 与《巴黎协定》第六条有关的事项 

分项目 12(a) 2018 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 

分项目 12(b) 2018-2019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7. 关于议程项目 9, “巴黎协定之下的能力建设”，主席通知《议定书》/《公

约》缔约方会议，将请其根据《公约》缔约方会议的一项建议采取适当行动。 

8. 主席指出，《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将在本届会议的第二个星期再

度召开会议，审议供通过的决定和结论。 

9.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同意按照主席的提议开展工作。 

(待补) 

 D． 议程项目 2(d)至 13 

(待补) 

 三． 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 14) 

(待补) 

  

 4 见 FCCC/CP/2019/L.1 号文件。 

 5 本议程项目的列入并不预判治理华沙国际机制相关事项的结果。 

http://undocs.org/ch/FCCC/CP/2019/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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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会议结束 

(议程项目 15) 

 A. 通过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

报告草稿 

(议程项目 15(a)) 

10. 在 12 月 XX 日第 XX 次会议上，《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了本

届会议的报告草稿，经主席提议，授权报告员在主席的指导和秘书处的协助下完

成会议报告。 

 B. 会议闭幕 

(议程项目 15(b)) 

(待补) 

     


